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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科技大學推動國際技術人才培育學院試辦計畫」 

異地學習實施要點(廢止) 

108年4月1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12月19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2月14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廢止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辦理「教育部科技大學推動國際技術人才培育學院試辦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實務學習機會，規劃與執行學生前往國外合

作學校(以下簡稱合作學校)異地學習事宜，特訂定本校「辦理教育部科技大學推動國際技術

人才培育學院試辦計畫異地學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異地學習係本校師生依本計畫之執行內容，於境外進行「智慧感測與應用」相

關領域學習活動，其依內容及目的不同分為下列五種類型： 

           (一)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聯合學制辦法」選送學生前往合作學校修讀同級或跨級雙

聯學制。 

       (二)選送學生前往合作學校修習學分，含短期、一學季、一學期或一學年之課程。  

(三)選送學生前往合作學校或策略夥伴學校、場域參加學習營或競賽活動。 

(四)選送學生前往合作學校教授實驗室進行專題實務實習。 

(五)透過合作學校選送學生取得 J1簽證前往美國境內企業或機構實習。 

前項前往合作學校修讀課程者，其修習「智慧感測與應用」領域相關之學分數須達總學分數

四分之三以上。 

三、 本要點第二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各學制學生，惟學習活動之主辦單位得依各該規定對報名學

生進行甄選程序，必要時得分階段辦理，合作學校亦得派員前來本校共同參與甄選作業。 

甄選方式及錄取標準由該學習活動之主辦單位召開甄審會議訂定之，並得依辦理性質及目的

配置各學制學生參加人數之比例。甄選結果應予公告並通知錄取學生。 

   四、為提升學習成效或課程進行需要，本校得為學生安排專業先導與英文強化課程，並得請合作

學校派請教授前來本校授課，其教學型態含線上學習、實體或混成型態之密集式或學期型課

程。 

   五、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與第(五)款由學生專題指導教師或論文指導教授負責實習媒合

選送事宜；並擔任學生實習的輔導老師，學生實習的期間至少須滿2個月以上。 

六、為提升實習成效，實習輔導老師須對學生實施實習前教育訓練並規劃實習內容，及執行其他依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之項目。 

本校補助實習前教育訓練所需材料費用，同1位教師於本計畫同一年度執行期程內輔導1位學

生，可申請補助業務費上限10萬元，2位學生15萬元，3位18萬元，4位以上20萬元，審查標準

由研究發展處視當年度選送人數及預算額度，召開審查會議審核，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補助之。

獲補助之教師應檢附單據向研究發展處請款核銷。  

   七、本要點第二點各款學習活動主辦單位、實習輔導老師或指導教授應於學生出國前，會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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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處相關業務人員共同協助學生異地學習各項前置準備事宜。 

本校得派專人帶領學生前往合作學校，協助學生於當地學習期間之生活適應與學習輔導事宜，

並得洽請合作學校協助辦理。 

       八、本計畫原則上僅補助本國籍學生異地學習之費用，由本校依本計畫人才培育宗旨、經費使

用原則與當年度經費預算額度予以全額或部份補助以下項目，詳細補助項目與標準依每案

學習活動性質由該案主辦單位事前專簽核定。 

(一) 參加本校開設之英檢保證班課程期間或結束後之英檢報名費，以補助 1次為限。 

(二)先導課程學費。 

(三)異地學習修習課程(含雙聯學制)之學費。 

(四)參加活動之學習費用。 

(五)異地學習修習課程或參加活動之機票費、簽證費及保險費等相關費用。 

(六)異地學習修習課程或參加活動之日支費(含食宿) ，其補助標準參考「公費留學生請領

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訂定之。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應由參加學生於學習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單據等相關支出證

明，向各該學習活動主辦單位辦理核銷事宜。 

具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學生身分者，部份補助項目所需自行支付的費用

由各學習活動主辦單位專簽處理。 

境外學生參加本要點各學習活動須自費，其金額及收退費事宜由各學習活動主辦單位明訂公告

之，並通知學生。 

九、獲補助參加本要點各學習活動之學生，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並須依

各學習活動主辦單位之規定簽訂行政契約書，有關權利義務事項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雙方

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理。 

獲補助參加本要點各學習活動之學生依行政契約書議定內容，向學習活動主辦單位繳交之保

證金，如因違反契約書之責任義務，以致無法領回全部或部份之保證金款項，將納入本校校

務基金。 

十、依本要點選送之異地學習學生應配合本校「學生出國輔導及配套措施」所列事項，遵循學習

活動主辦單位之安排與規範。 

十一、學生修習合作學校開設之課程成績及格，由該合作學校核發學分證明。學生如須申請學分

抵免依本校抵免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補助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科技大學推動國際技術人才培育學院試辦計畫」或其他相

關計畫補助款、本校校務基金支應，且每年實際補助金額及標準得依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